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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問題的意見書 
 

１３／４／２００７ 
 
 香港基督徒學會作為一個信仰群體，我們相信基督宗教的核心價值是促進社

會的公義、平等及和平，為了達致以上的目標，我們關注香港社會的學術及言論

自由是否得到應有的保障及維護，讓學者及論者能自由發表他們的研究及評論顯

得十分重要。今次的教院事件並不能當為一次個別事件，而是反映香港學術自由

的冰山一角，故此我們要求立法會能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著香港的學術

自由及院校自主的問題發表詳細的報告。 
 
 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一直都是奉行行政主導的方式，除了重大的政策及財政

預算需要由有民意代表的立法會通過外，社會政策的推行很多時都是官員主導，

在缺乏諮詢下就匆匆「上馬」，故此，民間的監察能發揮制衡的作用，防止官員

的濫權，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學術界作為民間社會的一部份，加上學者的研

究及評論往往著重持平，以事論事，有根有據，往往提出政策隱藏的漏洞，而更

重要的是他們的評論能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並參與一起討論。就以今次教院事

件為例，起因之一是教院的教授講師對教改政策的批評，他們從教育專業的角度

提出政策的不足，正是對專責教育政策的政府官員的提醒及監察，我們相信當局

在推行政策時，已經有週詳的考慮，可提出官員的觀點回應，讓公眾參與討論，

看批評是否成立。我們希望當局在推行政策時，能充分考慮這些意見及批評，向

公眾說明政策的考慮，而不是閉門造車，以權力及高壓的手段，制止反對的聲音。 
 

因此，香港的大專院校應該保持其獨立性，不受政府及其他權力控制及左

右，不同的專業及學科能發揮及履行其社會責任及角色，保持社會的發展、保障

市民的公義平等。故此，除了教育的學者，其他如社會福利、經濟、文化、科研

等學者亦應受到保障，不會因言論及研究而受到任何的壓力及干擾。 
 

近年，香港的大專院校受到政府資助的減少，需要向商界籌募經費，這是另

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就如早前，香港大學的醫學院大樓的易名事件亦說明，金

權／商界權力的滲入。學術的自由及大專院校的獨立性是需要正視的，而教院事

件正顯示教育當局官員及教資會不但沒有負起相關的責任，反而落井下石，以行

政及財務的權力及手段，以圖控制院校合併及個別學者的言論及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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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院事件發展至今，特區政府雖然在輿論及立法會議員的壓力下成立了獨立

調查委員會，但調查的範圍只涉及有關官員的操守及中正性問題，而事件背後引

發的學術自由及院校獨立的擔憂，仍然未能解決。除了教育研究的部門，其他與

不同政策當局直接有關的學系有否遭遇同樣的行政干預；除了政府行政當局的干

預，其他的干預，如商界等有否存在；校內行政方面，如何能保障學者的學術及

言論自由等方面，亦值得檢視。 
 
故此，我們認為立法會應就教院事件引發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問題作更

廣泛的調查及檢討，不單防止同類事件的發生，甚至考慮如何加強學術自由及院

校自主的措施。 
 
 
 
 
 
聯絡人：范立軒（電話：８１０８９０６４） 
 
 
 
 
 
 
 
 
 
 
 
 
 
 
 
 

註：香港基督徒學會曾於本年二月份與其他關心教院事件及來自不同界別的

民間團體，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香港職工會聯盟、

香港人權監察、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發表了聯合聲

明，要求立法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該聲明已於二月二十八日的會議呈

交，請參看附件。 



附件 
要求立法會就教院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受干預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民間團體聯合聲明 

 
香港教育學院近日掀起連串風波，由院校爭取大學正名、學生要求校董會主

席下台、正副校長不獲續約再到教統局涉嫌干預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 
 
香港教育學院是香港教育工作者的搖籃，對香港教育的發展起著重大影響。

院校內的人事風波已令人擔憂影響教學的質素及學院的發展，社會大眾都希望在

既定的體制及院校的內部管理下盡快解決，讓教院繼續發揮其培育教育工作者的

使命。 
 
但事件發展至今，正副校長的不獲續約竟然涉嫌受到政府當局的干預，意圖

透過人事任命的權力迫令教院與其他院校合併。過程中，更暴露了教統局涉嫌多

次干預教院老師的學術自由，包括要求校長以文字入罪，懲處撰文批評政府推行

教改政策的學者；更要求教院對抗議縮班的老師發表譴責聲明。 
 
我們來自不同界別的民間團體，包括學生、青年、婦女、工會、人權關注、

基督徒團體等，十分關注事件的發展，特別舉辦聯合記者招待會，表達我們對事

件的關注及訴求。 
 
（一）我們堅決捍衛香港的學術自由，學術的表達及發展應與政權嚴格區

分，禁止政權對學術及學者進行任何的干預及迫害。 
 
（二）為了維護學術自由，香港大專院校應有高度的自主權，讓學者及老師

能在沒有壓力下，發表其學術的著作。 
 
（三）為了捍衛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我們要求立法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

員會，就今次的教院風波對相關的官員及人士進行調查，在有關的問責官員及教

院教職員能得到合理的調查及申辯的機會，讓事件真相可以公開，如指控屬實，

有關的問責官員亦必須負上責任，令事件得到盡快及合理的解決。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香港職工會聯盟    香港人權監察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基督徒學會 


